
泰财购罚决〔2025〕22 号

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林志慧

一、违法事实

2025 年 2 月，采购人泰和县教育体育局收到多家供应商对泰

和县学校食堂大宗食材（米、面、油）配送服务项目（分 A、B 包

采购，采购编号分别为：赣标普政采字〔2024〕05 号-A 包、赣标

普政采字〔2024〕05 号-B 包）（以下简称案涉采购项目）的质疑

函，采购人发现评标委员会可能存在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

程序、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评审的情况，并书面向财政部门

报告。本机关在收到报告后，立即启动监督检查程序，同时调取

案涉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评标报告等资料，前往吉安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泰和分中心调取案涉采购项目评审过程中的

桌面监控、环境监控，对案涉采购项目评标委员会全部成员进行

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。经调查核实，当事人系案涉采购项目

的评审专家，一是投标人蒸味佳（广州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蒸味佳公司）已将案涉采购项目招标文件第六章“评审标

准”第二点“评分细则”中的“商务分（24 分）”的评审依据资

料在开标截止时间前上传至评标系统的“商务响应偏离说明表”

栏目中，但是由于当事人在评审过程中并未查看到蒸味佳公司上

传至评标系统的商务分评审依据资料，进而对蒸味佳公司的商务



分评分为零分。二是由于操作失误，对投标人泰和明誉粮油商贸

有限公司技术分中的紧急突发时间处理预案分打零分。以上事实

有案涉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蒸味佳公司的投标文件、评标报告、

询问笔录、评标专家协助答疑意见书、评审过程中的桌面监控及

环境监控等资料为证。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第四十一条：“评标委员会、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

成员应当按照客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，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

审程序、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”的规定，属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五条规定的“政府采

购评审专家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评审方法和评审标

准进行独立评审”的违法违规的情形。

二、处罚决定和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五条及

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江西省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
(试行)>的通知》（赣财规〔2023〕4 号）第 100 项的规定，同时

根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江西省财政部门不予、减轻、从轻

和从重行政处罚适用规则>的通知》（赣财规〔2024〕8 号）第十

二条之规定，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违法情形，对当事人给予减轻、

从轻行政处罚，现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给予警告，并处

人民币 2000 元（大写：贰仟元整）罚款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，当

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（缴

款信息已发送至当事人手机短信），通过“赣服通”或“江西财

政”微信公众号（非税缴费-一般性缴款码缴款）缴入县级国库，

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

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每逾期一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三、权利告知

当事人如对上述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

日内向泰和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六个月内向吉安市青原

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

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

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泰和县财政局

2025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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